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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德职院政发〔2022〕47 号

关于印发《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
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学生综合素质测评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单位：

《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学生

综合素质测评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院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

2022 年 1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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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
专科升本科考试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

（修订）

为做好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报名工作，根据

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录取

办法的通知》（鲁教学字〔2017〕21 号）精神，结合《德州

职业技术学院考试及成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德职院政发

〔2017〕34 号）、《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

本科考试学生思想品德成绩核算方法》（德职院学〔2019〕

10 号）及《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考核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德职院政发〔2019〕31 号）等规定，学校特制

定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（以下简称专升本考试）学

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。

一、测评目的

本办法制定的目的是确定学生是否能以学校推荐资格

（以下简称校荐生）报考专升本考试。自 2020 年起，学生报

考专升本考试的资格依据其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确

定。学生在校期间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可成为学生获得校荐

生资格的依据之一。校荐生其他条件依据山东省教育厅当年

发布的文件为准。

二、测评组织实施

（一）测评主体

综合素质测评由教务处牵头，由学生所在系部具体组织



- 3 -

实施。测评结果由教务处、学生处和创新创业指导中心分别

审核。

（二）测评计算办法

1.综合素质测评以课程学习成绩（学分加权平均分）为

基础，参考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和创新创业能力，统筹确定

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，其中课程学习成绩（学分加权平

均分）所占比例为 80%，思想品德状况成绩占 10%，创新创业

能力成绩占 10%。

2.综合素质测评中的课程学习成绩核算由系部负责。学

生成绩以正方教务系统为准，导出方法及排名方式由教务处

指导系部完成。系部完成排名报教务处审核签字。

3.综合素质测评中的思想品德状况成绩以《德州职业技

术学院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学生思想品德成绩核算

方法》（德职院学〔2019〕10 号）为依据，该部分成绩的核

算由学生处指导系部完成。系部完成核算报学生处审核签字。

4.综合素质测评中的创新创业能力成绩以《德州职业技

术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德职院政

发〔2019〕31 号）为依据，该部分成绩的核算由招生就业指

导处指导系部完成。系部完成核算报招生就业指导处审核签

字。

5.课程学习成绩、思想品德状况成绩和创新创业能力成

绩均以百分制进行计算。

6.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排名按专科阶段同年级、同专业成

绩排名而定，校荐生比例以每年山东省教育厅专升本考试文

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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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情况说明

1.三年制高职学生计算在校期间前四个学期成绩，五年

制大专学生计算高职阶段前两个学期成绩。

2.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的，需重新完成转入专业所有课

程的学习任务，其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的确定，与转入专业其

他学生标准相同。学生转出专业的学习成绩，除部分转入专

业同时开设的公共课等成绩外，其他成绩均不参与转入专业

的综合素质测评。

三、测评结果
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当年发布的专升本考试文件要求，结

合学校安排，各系公布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，同时在

网站上公示校荐生名单，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束无

异议，各系将校荐生名单报教务处备案，由教务处统一上传

省平台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各系部要高度重视，系部书记、主任为第一责任人，全

面负责测评工作，同时选派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，

确保测评结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专升本考试其他要求按

照山东省教育厅当年发布的专升本考试文件严格执行。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7 日印发


